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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03749  
主旨：函轉教育部有關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(以下簡稱公校退撫條例)於107  
年7月1日施行後，公立學校校長、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校長、教師之任職年資，於辦理或  
重行辦理退休、資遣或撫卹時併計年資之採計上限一案，請查照辦理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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